
 

 

 

 

 

联合〔2026〕1128 号 

 

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关注公告 

受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联合资信”）对公司主体进行了信用评级。除评级委托关系外，联合资信、评级人员与公

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关联关系。 

根据联合资信 2025 年 12 月 30 日的评级结果，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bbb-，考虑到公司是南宁经

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南宁经开区”）内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，在南宁经开区内竞争优势

明显，在资本金注入、财政补贴及专项资金拨付等方面获得有力的外部支持，外部支持提升 7 个子

级，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，评级展望为稳定，评级结果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。 

2026 年 2 月 25 日，公司发布《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以

下简称“公告”），称子公司南宁嘉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通置业”）及公司与中国

建筑一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一局”）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广西壮族

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2 月判决中建一局与嘉通置业互负付款责任。以 2025 年 12 月 31

日作为基准日，经中建一局与嘉通置业轧差后，中建一局持有对嘉通置业 2.25 亿元的不良债权，

公司作为担保人对嘉通置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为妥善解决以上问题，广西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金控”）与中建一局签订

《不良债权转让协议》，中建一局将对嘉通置业 2.25 亿元的不良债权转移至广西金控。广西金控

与嘉通置业、公司签订《执行和解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和解协议”），和解协议约定嘉通置业和公

司于 2026 年 3 月 15 日前向广西金控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 300.00 万元；在嘉通置业和公司按

照和解协议履行全部义务的情况下，对嘉通置业应付广西金控的债务进行重组（上述逾期支付工程

款利息 300.00 万元不在重组范围内），重组后嘉通置业应还债务本金为 2.08 亿元，嘉通置业应按

约定还款计划向广西金控支付其债权本金及相应的重组收益。公告称各方已就付款安排协商一致，

上述案件暂未对公司正常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

 

针对上述事项，联合资信已与公司取得联系并了解相关情况。根据和解协议约定，广西金控以

重组后债权本金 2.08 亿元为基数，按照年收益 5.43%计算重组收益；嘉通置业需自 2026 年 3 月 15

日起每季度支付一次重组收益，自 2027 年 2 月 8 日起每半年按约定金额支付本金。在不考虑货币

时间价值等因素的情况下，嘉通置业重组后实际债务余额约 2.33 亿元（包含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

300.00 万元），较重组前债务余额 2.25 亿元变化不大，联合资信认为此次中建一局债权转让及嘉

通置业债务重组对公司信用水平暂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后续将持续关注嘉通置业重组债务偿付情

况。综合评估，联合资信确定维持上次评级结果不变，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bbb-，外部支持上调 7

个子级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，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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